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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东泉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

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被司法冻结的公告

特别风险提示：

1．控股股东泉为绿能及其一致行动人广东国立累计质押股份数量、

被司法冻结或拍卖等股份数量（含本次）占其所持公司股份数量比例超

过50%，请投资者注意相关风险。

2．控股股东泉为绿能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公司5%以上的股份出现

被司法冻结、平仓或被强制过户的风险，请投资者注意相关风险。

一、本次股份被冻结的基本情况

2025年12月4日，公司接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通知，

并与控股股东泉为绿能投资（海南）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泉为绿能”

）确认，获悉泉为绿能所持有本公司的部分股份被司法冻结，具体情况

如下表所示：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

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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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累计股份被质押、冻结的情况

控股股东泉为绿能及其一致行动人广东国立累计被质押股份数量、

累计被冻结或拍卖股份数量（含本次）具体情况如下：

（一）累计质押情况

截至公告披露日，公司控股股东泉为绿能及其一致行动人广东国立

所持股份累计质押情况如下：

控股股东泉为绿能及其一致行动人广东国立合计质押股份数量占

其所持公司股份数量比例达到60.02%：

（1）公司控股股东泉为绿能的股份质押融资，部分用于满足公司

生产经营相关需求，部分基于自身融资需要；

（2）广东国立的股份质押融资，主要原因是自身融资需要，与公

司生产经营需求无关。

（3）控股股东泉为绿能及一致行动人广东国立不存在非经营性资

金占用、违规担保等侵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。

（二）累计被司法冻结、拍卖情况

合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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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立控股1,920.24 12.00 929 48.38 5.81 929 100% 4.24 0.4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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截至公告披露日，股东控股股东泉为绿能及其一致行动人广东国立

所持股份累计被司法冻结、轮候冻结的情况如下：

广东国立合计持有本公司股份1920.24万股，累计被司法冻结的公

司股份933.24万股，占其所持公司股份的48.60%、占公司总股本的5.83%。

其中，4.24万股涉及轮候冻结。除此之外，广东国立未被司法冻结的股

份987万股，占其所持股份的51.40%、占公司总股本的6.17%。

泉为绿能合计持有本公司股份1610.2万股，累计被司法冻结的公司

股份为633万股，占其所持公司股份39.31%、占公司总股本的3.96%。除

此之外，泉为绿能未被司法冻结的股份977.2万股，占其所持公司股份

的60.69%、占公司总股本的6.11%。

三、股份被司法冻结、再冻结或轮候冻结的后续进展

公司控股股东泉为绿能：以持有的公司股份 960 万股为质押物，于 2

024 年 4 月 1 日向江西新莲产业服务有限公司借款 3000 万元，质权人江西

新莲产业服务有限公司，相关质押手续于 2024 年 9 月 27 日办理完毕，占

泉为绿能所持公司股份比例的 59.62%、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6%；以持有的

公司股份 230 万股为质押物，于 2024 年 4 月 18 日向自然人李鹏借款 500

万元，质权人李鹏，相关质押手续于 2024 年 9 月 27 日办理完毕，占泉为

绿能所持公司股份比例的 14.28%、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1.44%。

截至本公告披露日，泉为绿能已被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列、洛阳

市涧西区人民法院列为被执行人，涉案金额分别为 3085.24 万元、513.39

万元，案件号（2025）沪 01 执 1596 号、（2025）豫 0305 执 2936 号，其

所持本公司股份被案件管辖法院强制执行合计数为 633 万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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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董事会核查意见

基于以上情况，公司董事会对公司的独立性、公司控制权的稳定性

及其他事项进行了核查，得出如下结论：

（1）公司人员、资产、财务、机构、业务等方面独立于控股股东、

实际控制人，满足《公司法》《上市公司治理准则》关于上市公司独立

性的要求。公司控股股东泉为绿能及其一致行动人广东国立的质押、冻

结、再冻结或轮候冻结事项对公司日常生产经营、公司治理不产生影响。

（2）公司现有主营业务光伏组件、光伏代加工业务、分布式电站

电费业务均为控股股东泉为绿能引入，广东国立是泉为绿能的一致行动

人，其对泉为绿能的表决权委托为不可撤销事项，故泉为绿能能够通过

《一致行动协议》及其他方式稳定控制权，不会丧失对公司董事会及高

管层的有效控制。另外，公司第三大股东持股较低且为财务投资者，控

股股东泉为绿能及其一致行动人广东国立的质押、冻结、再冻结或轮候

冻结事项，短期内不会导致公司实际控制权或第一大股东发生变更。

公司高度重视前述股权冻结、再冻结或轮候冻结事项，与控股股东

泉为绿能及其一致行动人广东国立保持充分、有效的沟通。未来，如有

必要，公司将在《公司章程》中增加其他股东低价增持、管理层团队补

偿等反恶意收购条款和表决权限制性条款，亦或是通过引进战略投资者、

特殊协议安排的方式，进一步强化公司控制权的稳定性。

五、风险提示

基于前述情况，泉为绿能持有的部分公司股份，存在被要求补充质押、

平仓或被强制过户的可能性。公司将依据《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》

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》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，请广大

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！

六、备查文件

1．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证券质押及司法冻结明细表。

2．其他相关机构或单位出具的质押、冻结文件等。



广东泉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

2025年 12月 5 日


